
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專任助理【甄選簡章】 

一、 經費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專案計畫 

二、 名額：正取一名、備取若干名。 

三、 性別：不拘 (男性須役畢或免役) 

四、 公告：自 115 年 7 月 10 日(五)起至 115 年 7 月 14 日(二)止，於本校

官網首頁(https://lsjh.tc.edu.tw/)周知。 

五、 工作地點：立新國中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下稱本中心)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甲堤路 236號) 

六、 資格條件：  

(一) 學經歷：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學位（或以上）畢業者。  

(二) 專長能力：  

1. 主動積極、開朗，具服務熱忱及溝通協調能力、品德操守良好。 

2. 具熟練的WORD、EXCEL、PowerPoint等文書編輯能力。 

3. 具網站、FB網路社群維護能力。 

4. 具熟悉繪圖軟體能力者尤佳。 

5. 具程式設計能力者尤佳。 

(三) 具中華民國國籍(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戶籍須滿

十年)。  

(四)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28條各款情事之規定。  

七、 工作項目：  

(一) 辦理本中心之相關行政業務。 

(二) 協助規劃及辦理各項推廣教育、研習課程、工作坊、競賽等活動。 

(三) 協助執行計畫之相關研究工作，並撰寫計畫、成果報告及經費核銷相

關業務。 

(四) 管理本中心網站及網路交流平台。 

(五) 協助部分校園區域環境整理。 

(六) 其他與本校及本中心相關交辦事項。 

https://lsjh.tc.edu.tw/


八、 工作時間：依公務機關上班時間，惟配合本中心計畫工作之需，如於

假日到勤，可擇日進行補休；必要時可彈性調整上班時間，餘依本校

請假規定辦理。 

九、 依學歷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參考表」核薪，以280薪點約僱，月薪新臺幣38,948元。 

十、 進用日期自115年8月1日至116年7月31日止，若中心後續年度

計畫獲得上級機關補助，且表現優良者，得繼續聘任。  

十一、 報名方式： 

(一) 檢附甄選簡章附件一【報名表】、附件二【同意書】，以

及最高學歷證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 請於115年7月15日(三)上午9時至11時，將前述資料送至本

校總務處完成報名，逾時不予受理。   

(三) 請於115年7月15日(三)下午1時，至本校總務處完成報到並

參加面試。所繳交資料由本校妥為收存，不另發還。  

(四) 甄選結果於115年7月15日(三)下午5時前，於本校官網首頁

(https://lsjh.tc.edu.tw/)公告錄取名單。 

(五) 甄選備取人員列入候補名單，期限自公告翌日起三個月。 

(六) 聯絡方式：立新國中04-22732299＃301總務處張主任。    

十二、 其他：  

(一) 如因專案計畫經費變動或助理另有生涯規劃，雙方應至少於一個月

前書面通知解除聘約事宜。 

(二) 僱用原因消失時，不得以任何理由主張留用或救助。 

(三) 甄選錄取之專任助理，請於8/1前提供最近1個月內由公立醫院(所)

開立之體格檢查表（含Ｘ光檢查）；另依據性侵害防制法第23條第

4項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第12條規定，甄選錄

取者須填具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資料查閱同意書供校方查閱

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 

(四) 專任助理經甄選錄取後，若發現證件不實，採無條件解聘。 

(五) 甄選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https://lsjh.tc.edu.tw/


附件一 

115 學年度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專任助理【報名表】 

【表格自行下載使用，以 A4 列印】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2 吋脫帽照片 

現職機關/
學校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服役情形 □役畢□免役 

電話 手機：                      TEL： 

地址  

學歷 

學   校   名   稱 系    科 組   別 起    迄    年    月 

大 學    年   月至   年    月 

研究所    年   月至   年    月 

經歷 
(可自行延
伸表格) 

曾服務之機關/
學校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曾服務之機關/ 
學校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填表人簽名：                               填表日期：115年     月    日 

 
 

  



附件二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本人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為應徵立新國中自造教

育及科技中心專任助理所需，同意  貴校依相關規定申請

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臺中市立立新國民中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